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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0月16日

（2023）浙0784民初3771号
周文虎（住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新街老区

147号）：本院受理原告马鲜花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2023年12月1日8时5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
庭（东门四楼），由卢燕独任审判。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4308号

马方顺（住浙江省永嘉县云岭乡山南村，公民身份
号码：330324198407315590）：本院受理原告应绍战
与被告马方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14332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自起
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3
年12月15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4审判庭（东门三楼），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922民初285号
何琼芳：本院受理原告郭善裕与被告何琼芳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文书材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
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作风监督卡、
证据材料。原告郭善裕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返
还原告聘礼款120000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上午9时
00分在嵊山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2703号

虞忠新：原告台州市景隆散装水泥有限公司与被告
虞忠新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1003民初27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虞忠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台州市景隆散装水泥
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
6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18元，由被告虞忠新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线向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93号

林垚：本院受理原告杨能芹与被告林垚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
12月10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0000元及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12月11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184号

杨先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卡罗斯顿服饰
商行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92800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
月7日上午10时50分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145号

乔领全（公民身份号码410821
198204161518）：本院受理原告余

启力与被告乔领全、焦作市弘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传票、原告补充证据。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12月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8月2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海宁
市人民法院（2023）浙0481民初5587号，举证期限应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日期应为“2023年11月17
日”，特此更正。

因下列客户拖欠我行贷款，并
经多次催收仍未按约定履行清偿义
务，截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仍未还
清逾期贷款本息，为维护我行的合
法权益，我行现按合同约定，宣布贷
款提前到期，现予以公告。请下列
借款人向我行及下属支行机构履行
偿还欠款本息的义务，否则我行将
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偿。

注：清单仅列明截至2023年10
月 11 日的欠款，除特别注明外，均
指人民币，单位为元。

2023年10月16日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债权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客户名称
樊春安
何才丰
蒋东生
李聪
刘杰宇
佘红梅
施术金
王章
王志峰
熊仕凯
严申林
叶慧琛
苑大伟
郑旭华
张杰
赵伟

身份证号码
1427****271X
3308****1510
5107****2179
3302****6316
3603****0052
6124****1583
3209****0051
4402****2619
1426****3017
5123****2792
3623****1510
3306****2412
2308****0017
3308****5619
3404****2430
4128****0039

截至10月11日剩余本金
225000
240600
224500
189396.9
230900
207200
192000
204500
227200
227100
233900
300000
299051.94
298000
270047.81
300000

截至10月11日欠息
18876.53
18902.09
18423.06
8919.2
18003.57
16646.4
16251.91
15905.3
21252.39
19758.06
19034.2
11102.58
15861.06
11695.11
1701.4
3041.89

温岭市大溪虹然贸易商行（经营者陈志桓）：
曾俊祥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浙诸暨劳人仲

案（2023）831号]，本委已依法受理。申请人曾俊祥要求你
单位支付工资10000元、双倍工资6000元。因无法用其他
方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依照《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举证期限为开庭前，本委决定由仲裁员方燕飞独
任审理，阮森洁任书记员，于2023年12月6日08时30分在
本委第一仲裁庭（诸暨市暨阳街道永昌路12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仲裁庭
审，未按时参加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16日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东阳市檀韵工艺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MA8G4E84XW）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0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檀韵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0月16日

遗失声明

本报评论员 俞可薇

近日，宁夏贺兰，一位孩子妈妈称文具

店给孩子赊账销售，签上班级姓名就可欠

款，文具店老板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随

后，孩子妈妈将情况投诉到相关部门。该

事件一出，引发众多网友热议，“谅解老板

做生意”和“小学生赊账不妥”的不同观点

各有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家向未成年人

开放赊账的文具店，上网一查，类似例子在

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文具店老板可不可

以向小学生赊账销售？笔者认为，商家此

举，首先要考虑到赊账的风险性。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不满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除纯获利益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

健康状况相适应之外，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也就

是说，商家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赊账给

小学生构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八周岁以下

是无效的；八周岁以上赊账的金额如果超

过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其年龄、智力不适

应，在其父母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也是无效

的。

其实，小学生遇到特殊情况，钱不够需

要赊账并非不可，一条红领巾、一支笔、一

瓶水……小额的物件，老板不计较的同时，

孩子也会及时还上，相互之间体现的是诚

实和信任。然而，此前已有多家媒体报道，

店家让学生赊账后，有学生为了还“债”偷

家里的钱，也有文具店老板放任学生赊账

消费五百多元上校门口讨钱。有些不良店

家为了自身利益，“赊”给学生的货款金额，

远远超过了合乎情理的范畴，产生了一系

列不良影响。

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学生，商家和一些

社会热潮的诱导，很容易让其对抽奖卡片、

盲盒、网络游戏等商品和服务产生不理智

的消费。赊账更是加剧了这种不理性，简

单数字的记录让孩子不知道商品的价值和

金钱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金

钱价值观，特别是逼得孩子为了还债而走

上偷窃的“歪”路，对孩子成长发展极为不

利。

为此，商家诚信守法经营是必需，赊账

给未成年人，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协商一

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并获得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不能误导、诱惑、欺骗未成年人到店

消费。

家长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消费行为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要教育引导孩子养

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平常可以采取告知孩

子金钱的来源、定额消费、引导孩子建立合

适的消费计划等方法。

学校也可以将消费教育纳入日常教育

活动之中，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

识、维权意识，让学生知道如何正确消费，

形成正确的金钱观。

挣钱不易，培养孩子更不易，一个为了

“做生意”而出的“赊账”主意，弊大于利。

还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孩子的健康

成长铺起阳光之道。

特约评论员 陈曙光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视频营销号网购假

的外卖骑手服装，营造骑手人设，虚构“苦情剧

本”博取流量，甚至非法牟利，这个现象被曝光

后引发了热议。

笔者了解到，其实用苦情剧卖惨博流量，

只是冰山一角，围绕外卖骑手这个角色来获取

“毒流量”甚至达到非法目的的，还有不少场

景。比如：要黑某楼盘或者物业，以外卖骑手

的身份，说是送餐时发现该小区管理不严，随

意进出；或者说成是管理过于严格，造成卖家

和骑手不便等等。再比如，想要推广或者批评

某品牌外卖柜，就穿着外卖骑手的衣服，在柜

子面前一阵摆拍……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外卖骑手这一职业

能进入各种各样的场所，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其给大家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和“风里来雨里去”的辛勤形

象，大多数人对外卖骑手有着天然的理解和同

理心。但这种信任，却被某些一味博流量的人

抓住并用来获取不当利益，实属不该。而这种

博取“毒流量”的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外卖骑

手这样一种角色、设苦情剧这一个方向。

可以发现，互联网上有一种不良现象：某

个职业有了“特点”，无论好坏，都容易成为被

收割流量的卖点。只要顶着某个标签或者人

设，不作调查不作分析，甚至不在意信息的真

假，就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踩”或者“捧”，推波

助澜炒作之后将流量利益一网打尽。

“职业”是我们这个社会仅次于“家庭”的

最重要、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每天占用我

们三分之一的时间，还决定着我们的生存状

态。当职业被“毒流量”利用，不仅仅是从业者

“蒙尘”，更是社会运行体系在一点点被蚕食。

而像外卖骑手等这样与不特定人有关的职业，

如果因为“毒流量”相继受损，更会对整个社会

信任基石有所损害。所以，是时候拿出雷霆手

段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了。

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专项行

动，主要任务就包括坚决打击“自媒体”编造虚

假事件、离奇故事等，无中生有制造谣言等。7

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

的通知》明确，“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

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

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这也充分展现了整

治相关乱象的决心。同时，笔者认为，站在社

会治理的角度，修改或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法

律体系，用法律的手段，让自媒体和平台“不得

不”自觉遵守，力度还可以更大。

为“做生意”让小学生赊账实在不妥

让“毒流量”远离每一种职业

近期，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购买会员即可破解“青少年模

式”的不正当竞争案。该案被告北京某公司运营的App，将“青少年模式”弹

窗自动关闭功能作为“会员尊享特权”之一，以“限时免费”吸引用户开启该功

能。

涉案被诉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公司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且被告行为具

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该App在多个应用市场上架，下载次数多、持续时间长、

用户群体大，主观过错较大；该App的屏蔽模式适用范围大，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影响等因素。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0万元的经济损失。该案宣判

后，原、被告均未上诉，达成执行前和解，现已履行。

新华社 王鹏 作

判 赔


